
制作 张玉萍
电话：010-８3251716 Ｅ－ｍａｉｌ押ｚｑｒｂ9＠zqrb.sina．ｎｅｔDISCLOSURE信息披露CC3300 2023 年 11 月 11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688031 证券简称：星环科技 公告编号：2023-057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21 日(星期二) 下午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
络互动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 至 11 月 20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ir@transwarp.io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
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星环信息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发布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 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 财务状
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 下午 13:00-14:00 举行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
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 公司将针对 2023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

标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21 日 下午 13:00-14: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公司参加本次说明会人员包括：董事长兼总经理孙元浩先生、董事会秘书兼财务总监李一多

女士（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将进行调整）。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11 月 21 日 下午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1 月 14 日(星期二) 至 11 月 20 日(星期一)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r@transwarp.io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
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李一多
电话：021-61761338
邮箱：ir@transwarp.io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星环信息科技 （上海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267 证券简称：中触媒 公告编号：2023-051

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 245,000 股，占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总股本的 0.1391%，限售期为自限售股股东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 20 日（因解除限售日期 2023 年 11 月 19 日为非交易

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一）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2 年 1 月 5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中触媒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0 号），公司获准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
人民币普通股（A 股）44,050,000 股，并于 2022 年 2 月 16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本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前总股本为 132,150,000 股， 首次公开发行 A 股后公司总股本为
176,200,000 股。 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139,426,818 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79.13%，无限售
条件流通股 36,773,182 股，占本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 20.87%。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1 名，该限
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245,0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 0.1391%。 上述限售股锁定期为自限售
股股东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上述股份将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因解
除限售日期 2023 年 11 月 19 日为非交易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起上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部分限售股属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份，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科创板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上市的限售股
股东曹弘所作承诺如下：

“一、如果证券监管部门核准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事项：
（一）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的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15 万股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自本人取得魏永增转让的发行人 24.5 万股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该部分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
二、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

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承诺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三、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按照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

相关规定承担法律责任。 ”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 中触媒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股东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份锁定承

诺。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科创板上市公司持续监管
办法（试行）》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中触媒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相关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中触媒本次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45,000 股，限售期为自限售股股东取得公司股份之日起

36 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 20 日（因解除限售日期 2023 年 11 月 19 日为非交易

日，故顺延至下一交易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 持 有 限 售 股 占 公 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量（股 ）

1 曹弘 245,000 0.1391% 245,000 0
合计 245,000 0.1391% 245,000 0

注：1、持有限售股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四位小数。
2、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首发限售股 245,000 自限售 股股东 取得 公 司 股
份之日起 36 个月

合计 245,000 -
六、上网公告附件
1、《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关于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

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触媒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583 证券简称：海能达 公告编号：2023-073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 2023 年深圳辖区上市公司
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加强与投资者的互动交流，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参加由深

圳证监局指导、深圳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3 年深圳辖区上市
公司投资者网上集体接待日”活动，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本次活动将采用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录“全景路演”网站（https://rs.p5w.net），或关
注微信公众号：全景财经，或下载全景路演 APP,参与本次互动交流，活动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5
日（周三）14:00-17:00。 届时公司高管将在线就公司业绩、公司治理、发展战略、经营状况、融资计
划、股权激励和可持续发展等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与交流，欢迎广大投资者踊跃
参与！

特此公告。
海能达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1324 证券简称：长青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9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周银妹女士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四）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10 日 9:15—9:25，9:

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10 日 9:15—15:00 期间的

任意时间。
（五）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河海西路 300 号公司会议室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七）出席人员：
1、股东总体出席
出席本次会议表决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共 7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9,598,314.00 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33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理人）4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69,596,000.00 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0.4319%。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314.00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2、中小股东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或授权代理人）共 5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13,251,914.00 股 ,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2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或授权代理人）2 人，代表有表决 13,249,600.00 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012%。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3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2,314.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17％。
3、公司全部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全部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4、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指派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保荐代表人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三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596,1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8％；反

对 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249,7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34％；反对 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已获得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同意，议案通过。
（二）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596,1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8％；反

对 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249,7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34％；反对 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 审议通过《关于公司 2023 年前三季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 69,596,1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68％；反

对 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32％；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13,249,714.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99.9834％；反对 2,20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66％；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三、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二）律师姓名：姚磊、冯双。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202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常州长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002650 证券简称：加加食品 公告编号：2023-038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事项概述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4 日披露了《关于公司控股股

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公告》，2023 年 6 月 13 日， 经向湖南卓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卓越投
资”）核实，万向信托股份公司（以下简称“万向信托”或“申请人”）向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长沙中院”）申请卓越投资破产审查，案号：（2023）湘 01 破申 25 号。

公司分别于 2023 年 7 月 13 日、2023 年 8 月 12 日、2023 年 9 月 12 日、10 月 12 日披露了《关
于公司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28/029/032/033）。

二、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审查事项进展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通过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暂未查询到控股股东被申请破产

审查事项的新的进展记录，卓越投资也暂未收到新的进展通知，万向信托对卓越投资的破产申请
尚在长沙中院审查程序中，法院是否受理该申请尚不确定。

三、风险提示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卓越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216,419,200 股，全部为非限售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9%。 卓越投资累计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216,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8.75%， 占其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 99.81%。 卓越投资持有公司股份累计被冻结和轮候冻结
216,419,2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8.79%，占其持有公司股份的 100%。

因申请人的破产申请还在审查阶段，法院是否受理该申请尚不确定。 后续卓越投资是否进入
破产程序尚存在不确定性，是否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动也存在相应不确定性。

2、公司具有独立完整的业务及自主经营能力，与卓越投资在业务、人员、资产、机构、财务等方
面均保持相互独立，上述事项暂未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截至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
况正常。

3、截至目前，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
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

4、公司控股股东正对相关事项进行积极处理，将积极与相关申请人进行协商，并争取早日解
决其自身的债务问题。

5、公司和控股股东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加加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0 日

证券代码：688552 证券简称：航天南湖 公告编号：2023-029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份数量为 4,933,543 股， 限售期为自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

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全部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
● 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 20 日（2023 年 11 月 18 日为非交易日， 上市流通日期

顺延至 2023 年 11 月 20 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483 号），公司获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4,312,701 股，并于 2023 年 5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后，总股本为 337,248,000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260,703,041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为 76,544,959 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限售股股东数量为 7,814 名，均
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参与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并中签的配售对象，限售期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该部分限售股股东对应的股份数量为 4,933,543 股，占公司股本总
数的比例为 1.46%,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本次解除限售并申请上市流通股份数量为 4,933,543 股，现限售期即将届满，该部分限售股将
于 2023 年 11 月 20 日起上市流通（2023 年 11 月 18 日为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顺延至 2023 年
11 月 20 日）。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限售股

形成至今，公司未发生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数量变化的情况。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各配售对象承诺所获配的股票限

售期限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的网下配售
限售股股东无其他特别承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相应的承诺事项，不存在未
履行相关承诺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航天南湖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股
份锁定承诺；本次网下配售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数量及上市流通时间等相关事项符合《中华人民共
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航天南湖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航天南湖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网下配售限售股份数为 4,933,543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比例为 1.46%。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均为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份， 限售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3 年 11 月 20 日（2023 年 11 月 18 日为非交易日，上市流通日期
顺延至 2023 年 11 月 20 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 有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

持 有 限 售 股 占 公 司
总股本比例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股 ）

1 首次公 开发行 网下 配
售限售股 4,933,543 1.46% 4,933,543 0

合计 4,933,543 1.46% 4,933,543 0

注：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售限售股，限售股东数量为 7,814 名。
（四）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限售期 （月）

1 首发限售股 4,933,543 6

合计 4,933,543 -

六、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网下配

售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航天南湖电子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002485 证券简称：*ST 雪发 公告编号：2023-066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公告，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表决， 现场会议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五）下午在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开创大道 2511 号雪松中心会议室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
2023 年 11 月 10 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10 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3 年 11 月 10 日 9:15-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苏齐先生主持，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12 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373,534,026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8.6643%。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为
4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372,663,5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68.5043%；通过网
络投票参与表决的股东人数为 8 名，代表公司股份数量为 870,43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为 0.160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或远程视频参会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
请的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律师通过现场参会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经审议通过如下提案：
1、《关于补选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同意补选徐尧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在召开本次股东大会前，独立董事任职资

格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同意补选徐尧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董事

会审计委员会委员和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 独立董事候选人徐尧先生已取得中国证监会
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
止。 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
数的二分之一。

同意 372,686,29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9.7731%；
反对 847,73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0.2269%；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指除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 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投票情况：
同意 24,2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2.7844%；反

对 847,73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97.2156%； 弃权 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0.0000%。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均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以上提案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0 月

26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的相关公告。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段海英、周佳佳
法律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大成（广州）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雪松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408 证券简称：中信博 公告编号：2023-057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 年 11 月 10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

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02
普通股股东人数 10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80,183,39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80,183,39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59.0367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 59.036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蔡浩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表决方式和表决程序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7 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7 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 人，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出席 3 人；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董事会秘书刘义君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会决议有效期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183,391 100 0 0 0 0

2、 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权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
行 A 股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80,183,391 100 0 0 0 0

（二） 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 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 例
（%） 票数 比例（%）

1
关于延长公司 2022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股东大
会决议有效期的议案

20,857,179 100 0 0 0 0

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延长授 权
董事会及其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
股票具体事宜有效期的议案

20,857,179 100 0 0 0 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本次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肖晴晴、赵珍齐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

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等的相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召集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408 证券简称：中信博 公告编号：2023-058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2 月 08 日（星期五）上午 11:00-12:00
●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一、说明会类型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10 月 31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公司《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为加强与投资者的深入交流，使
投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拟以网络文字互
动方式召开 2023 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
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12 月 08 日（星期五）上午 11:00-12: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会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蔡浩先生，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荆锁龙先生，独立董事章之旺先生，董事

会秘书刘义君先生（如有特殊情况，参会人员可能进行调整）。
四、投资者参与方式
（一）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2 月 08 日（星期五） 上午 11:00-12:00 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12 月 01 日(星期五)至 12 月 07 日(星期四)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
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investor.list@arctechsolar.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信息披露允
许的范围内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部
联系电话：0512-57353472-8088
联系邮箱：investor.list@arctechsolar.com
六、其他事项
本公司业绩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查看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

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江苏中信博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509 证券简称：正元地信 公告编号：2023-034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减持

超过 1%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此前披露的股份减持计划，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中地信壹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正

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数量为 48,643,095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由减持前的
7.4004%降至 6.3173%。

● 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正元地信”或“公司”）收到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宁波中地信壹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中地信”或“信息披露义务人”）发
来的《关于减持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超过 1%的告知函》，在 2023 年 8 月 28 日至
2023 年 8 月 30 日期间， 宁波中地信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
8,340,000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1.0831%。 本次权益变动后， 宁波中地信持有公司股份
48,643,09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6.3173%。

现将其有关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 息 披 露 义
务 人 基 本 信
息

名称 宁波中地信壹号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住所 浙江省宁波市北仑区梅山七星路 88 号 1 幢 401 室 A 区 F1401
权益变动时间 2023/8/28～2023/8/30

权 益 变 动 明
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减持股数（股） 减 持 比 例
（%）

大宗交易 2023/8/29 人民币普通股 1,500,000 0.1948

集中竞价 2023/8/28/～2023/8/
30 人民币普通股 6,840,000 0.8883

合计 8,340,000 1.0831

注：本次减持股份包含董事陈玮女士减持其间接持有的公司股票 1,159,075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本次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公司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股数（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宁波中地信

合计持有股份 56,983,095 7.4004 48,643,095 6.3173

其中 ： 无限售条件股
份 56,983,095 7.4004 48,643,095 6.3173

备注：
1、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限制

转让的情况。
2、本次权益变动不存在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

相关规定的情形，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3、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二、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为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2、本次权益变动为履行减持股份计划，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7 月 22 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正元地信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3-
022）。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减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

3、本次权益变动为持股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减持，属于正常减持行为，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4、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
5、上述减持事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此前已披露的计划、承诺一致。
特此公告。

正元地理信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1003 证券简称：柳钢股份 公告编号：2023-033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增持股份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董事王文辉先生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

本公司股份 338,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01%。
● 王文辉先生不排除进一步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能。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接到公司股东、董事王文辉

先生的通知，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和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王文辉先生通
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了公司股份，具体情况如下：

一、增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一）增持主体：王文辉先生，为公司董事及持股 5%以上股东。
（二） 王文辉先生在本次增持前已持有本公司股份 207,006,488 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8.08%。

（三）王文辉先生在本次公告前的十二个月内未披露过增持计划。
二、本次增持情况
（一）王文辉先生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 338,0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0.01%；
（二）本次增持资金为自有资金，增持完成后，王文辉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207,344,488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 8.09%；
（三）基于对公司前景的坚定信心，王文辉先生不排除进一步增持公司股票的可能。
三、其他事项
（一）王文辉先生承诺将严格遵守《证券法》《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

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8 号———股份变动管理》及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

（二）本次增持不会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具备上市条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不会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三）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持续关注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变动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柳州钢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667 证券简称：菱电电控 公告编号：2023-054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项目进展的自愿性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供应理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的发动机控制单元（ECU）已实现量产出货，后续项目处于

推进量产阶段。
● 该产品量产出货标志着其性能获得客户认可，将有助于巩固和提升公司的核心竞争力，对

公司未来的发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 部分项目尚未量产，后续情况以具体订单为准。
一、基本情况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基于公司“产品向电动化

转型、客户向乘用车转型”的长期发展战略规划，着力加快相关市场布局。 为了方便广大投资者进
一步了解公司重点客户的相关项目，现将项目进展情况说明如下。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
资风险。

近日，公司供应理想汽车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理想汽车”或“客户”）的发动机控制单元
（ECU）相关项目已实现量产出货，产品应用于客户的三个新能源车型。 同时公司与客户合作的其
他项目正处于试验阶段，将应用于客户的另外两个新能源车型，预计于 2024 年和 2025 年实现量

产。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产品批量生产，标志着公司的技术实力和产品质量获得了客户的肯定，在乘用车和增程

混动的市场拓展取得了示范性的成果。
上述项目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会产生较小的积极影响，对公司未来年度的经营业绩可能产生积

极的影响。
三、风险提示
1、部分项目尚未量产，签约双方均具备良好的履约能力，公司将重点协调各种资源要素保证

项目的顺利实施，但也可能会出现因产品开发遇阻、车型调整等各种原因导致项目延期、中止或终
止等情况。

2、部分已量产项目客户已提供了未来的预测订单，但本公司产品均为客户定制产品，在未来
有可能受到汽车产业政策、汽车市场整体环境以及客户调整生产计划或需求等因素影响，可能存
在订单数量或企业收益不达预期的风险。

针对上述风险，后续公司将积极履行相关协议，和客户加强交流和合作，完善研发、生产的风
险管控，减少市场波动可能造成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武汉菱电汽车电控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88100 证券简称：威胜信息 公告编号：2023-055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威胜信息”）的控股股

东威胜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胜集团”）共持有公司股票 188,333,585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7.67%；其中，威胜集团所持公司的 183,333,708 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36.67%），来源于公司首次
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 并已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解除限售上市流通， 另外持有的 4,999,877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来源于威胜集团自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8 月 25 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
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取得的股份。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5 日披露了《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减持股份计划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4)。 威胜集团拟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的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数量不
超过 4,999,877 股 (即威胜集团于 2022 年 4 月 20 日至 8 月 25 日期间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增持的股份)，拟减持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合计不超过 1%，自减持计划发布之日
起 3 个交易日之后的 6 个月内实施。

公司于近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威胜集团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结果的告知函》，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威胜集团通过集中竞价、大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票 4,759,186 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0.95%，本次减持计划时间期满。

一、 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威 胜 集 团 有 限
公司 （首发） 5%以上第一大股东 183,333,708 36.67% IPO 前取得 ：183,333,708 股

威 胜 集 团 有 限
公司 （增持） 5%以上第一大股东 4,999,877 1% 集中竞价交易取得 ：4,999,877 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第一组

威胜集团有限公司 188,333,585 37.67% 公司实际控制人吉为 、 吉喆为父子
关系 ； 威佳创建有限公司持有威胜
集团有限公司 100%股权 ；截止 2023
年 9 月 30 日吉为间接持 有威 佳创
建有限公司 53.55%已发行股份。

威佳创建有限公司 109,235,576 21.85%
吉为 26,985,233 5.40%
吉喆 13,492,616 2.70%
合计 338,047,010 67.62% —

二、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东名称 减 持 数
量（股）

减持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

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元/股）

减 持 总 金 额
（元）

减持完成
情况

当前持股数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威胜集团
有限公司
（增持）

4,759,18
6 0.95% 2023/5/10 ～

2023/11/9

集 中 竞
价交易 、
大 宗 交
易

24.51 －
33.21 145,696,148.41

未 完 成 ：
240,691
股

183,574,399 36.71%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威胜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986 证券简称：浙文互联 公告编号：临 2023-057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权益变动至

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权益变动系公司股东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科达”）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比例由 5%以上变动至 5%以下，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2、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文互联”、“公司”）于 2023 年 11 月 10 日收到山东

科达出具的《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2023 年 8 月 31 日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山东科达因集中竞
价交易导致持有权益变动 0.987216%。 此次权益变动后，山东科达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公司股份
比例由 5.987215%变动至 4.999999%。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人基本情况
1、山东科达情况

公司名称 山东科达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东营市府前大街 65 号

法定代表人 刘锋杰

注册资本 12497.8 万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500725422219H

公司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期限 1996 年 12 月 28 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 ；企业管理咨询 ；财务咨询 ；广告发布 ；广告制
作；广告设计、代理；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 、技术推广 ；
市场营销策划；企业形象策划 ；会议及展览服务；电气设备销售 ；门窗销售；金银制品
销售；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 ）；建筑材料销售 ；橡胶制品销售 ；日用杂
品销售 ；数字内容制作服务 （不含出版发行）；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 ；旅游开发
项目策划咨询；汽车新车销售；软件开发；互联网数据服务 。 （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进出口代理 ；
技术进出口 ；货物进出口 ；房地产开发经营；演出经纪 ；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 ；网络文
化经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股东名称

刘锋杰 （62.94%）、 山东科翊达控股有限公司 （24.00%）、 潘相庆 （1.94%）、 赵振学
（1.93%）、孙明强（1.86%）、
延新贵 （1.70%）、张景松 （1.68%）、韩晓光（1.52%）
韩晓明 （1.52%）、李守亮 （0.91%）

通讯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府前大街 65 号

联系电话 0546-8300958

2、一致行动人情况
山东科达实际控制人刘锋杰之父刘双珉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559,101 股，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之规定，刘双珉为山东科达的一致行动人。 一致行动人刘双珉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刘双珉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身份证号码 370502195212******

住所 山东省东营市东营区运河路 ***

通讯地址 山东省东营市府前大街 65 号

通讯方式 0546-8300958

是否取得境外居留权 否

（二）本次权益变动明细

股东名称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变动数量（股） 变动比例

山东科达 集中竞价 2023 年 8 月 31 日-2023 年
11 月 10 日 人民币普通股 -14,683,600 -0.987216%

二、本次权益变动前后，山东科达及其一致行动人权益的变动情况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比例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山东科达 无限售流通股 88,493,185 5.949625% 73,809,585 4.962409%

刘双珉 无限售流通股 559,101 0.037590% 559,101 0.037590%

合计 89,052,286 5.987215% 74,368,686 4.999999%

三、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股东权益变动涉及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

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的《浙文互联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3、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不涉及资金来源。
特此公告。

浙文互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证券代码：600391 证券简称：航发科技 公告编号：2023-032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获得政府补助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获得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人民币 5,090,000.00 元（数据未经审计）
一、 获取补助的基本情况
（一）获得补助概况
截至 2023 年 11 月 10 日，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收

到政府补助共计 5,090,000.00 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0.92%。
（二）补助具体情况
单位：元

序号 获得时间 补助类型 补助金额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利润或者净资产
的比例（%）

1 2023.10.19 与收益相关 90,000.00 0.19
2 2023.11.10 与收益相关 3,000,000.00 6.44
3 2023.11.10 与收益相关 2,000,000.00 4.29
合 计 5,090,000.00 10.92

二、补助的类型及其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公司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的有关规定确认上述事项，
并划分补助的类型，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金额为 5,090,000.00 元，计入当期损益。
上述政府补助的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及资产的影响最终以会计师年度审
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航发航空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11 月 11 日


